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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维护哈尔滨工业大学男子篮球联赛健康发展，维护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运动队的合法权益，依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男子篮球联赛活动“团结、奋进、文明、育人”的宗旨，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保证哈尔滨工业大学男子篮球联赛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处罚的种类 1.警告；2.通报批评；3.停赛（停止参加赛区工作）若干场；4.停止或取消参加比赛的资格；5.取消比赛成绩；6.禁赛；7.取消参赛资格。以上各项处罚可单独或合并执行。
第三条 裁判员依据《规则》和比赛事实做出的临场判罚及产生的结果，不在本规定处理范围内。现场声像等资料可作为调查违纪事件的依据。
第四条 如有触犯学校规定者，移送至学校相关部门处理。
第五条 如有触犯国家法律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章 运动队（员）违规违纪的处罚
第六条 比赛中，凡对对方运动队（员）或其他人员出现侮辱性或暴力性违纪行为者，除临场裁判员有权立即制止或罚出场外，视其情节，对违纪运动员还将做出如下处罚：1.取消单场比赛成绩；2.停赛若干场；3.取消本次比赛资格；4.全校通报批评；5.停赛1年。以上处罚可单独或合并执行。
第七条 比赛中（含赛前或赛后），凡运动队出现群体性斗殴的违纪行为，视其情节，对违纪的运动队做出如下处罚：1.取消本次比赛资格； 2.全校通报批评； 3.停赛1年；以上处罚可单独或合并执行。
第八条 在一场比赛过程中，凡教练员、领队到记录台等竞赛相关工作地点无礼质问、干扰工作者，或指责裁判员、扰乱赛场秩序者，或指挥运动员不服从裁判员者，第一次由裁判员依据规则判罚，第二次将取消本次比赛工作资格。
第九条 无论出于何种情况，教练员、运动队（员）在场上不服从裁判判决的，在裁判员宣布继续比赛后，仍不恢复比赛，致使比赛延误或中断超过5分钟的，即判为罢赛。运动员在比赛结束后出现拒绝退场、拒绝领奖的行为，其处罚等同于罢赛。罢赛运动队（员）将视情节取消所有比赛成绩；取消该运动队（员）1年参赛资格。
第十条 凡无故弃权的，以前比赛获得的成绩无效，并取消其参加以后项目的比赛资格，情节严重者取消该运动队（员）1年参赛资格。
第十一条 为防止比赛双方搞交易，预谋胜负或不思进取消极比赛的运动队（员），并经临场裁判及仲裁委员会多次提醒仍然不求获胜的，经仲裁委员会认定，属于不正常比赛范围的（不必具有幕后交易的证据），判该场比赛无效，双方均以负场计分。消极比赛的运动队 （员）将视情节取消所有比赛成绩；取消该运动队（员）1 年参赛资格。
第十二条 对不具备参赛资格的队员上场比赛，如获胜记0:20，积0分；如失利保留当前比分，积0分。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出现，按《篮球规则》相关条款执行。
第三章 裁判员违规违纪的处罚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该次比赛资格并停止本年度及下一年比赛裁判工作资格：
1. 接受运动队贿赂；
2. 利用裁判职权谋取私利和小团体利益；
3. 执行裁判工作有争议，未经研究定案的事宜向外泄露；
4. 累计3次迟到，影响比赛进行。
第四章 纪律的执行机构及程序
第十四条 比赛组委会下设的仲裁委员会将在比赛期间监督比赛的各种违纪行为，并接受与此相关的申诉、投诉，并接受各运动队对裁判员不公正的判决提出的申诉、投诉。
第十五条 任何运动队提出申诉时，须在比赛结束内24小时内向仲裁委员会交纳有领队签字的申诉书。
第十六条 仲裁委员会在接到技术代表、裁判员赛后24小时内上交的书面报告或运动队在赛风赛纪方面的书面投诉后，依据本条例，在经过必要的调查、认定事实和取得相关证据材料的基础上，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处理意见，报组委会批准后予以执行。处罚决定由赛会主办单位发布。对严重的违纪违规而未书面报告的事件，组委会在核实违纪违规情况后，有权做出必要的处罚和追加处罚。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未能详列的违规违纪行为，联赛仲裁委员会可参照本规定与之相类似的条款或视其行为的性质及危害结果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本规定解释权属联赛组委会。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